
2025年全市药品监督检查计划
一、药品零售、使用环节
（一）药品零售企业（含零售连锁企业门店）检查。1.GSP符合性检查。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按照相关检查重点对上年度新开办以及近两年未开展系统性检查的药品零售企业开展GSP符合性检查；除要求规定检查频次以外的其他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不低于三分之一的比例开展GSP符合性检查，三年内完成全覆盖检查。上年度和本年度内换发药品经营许可证企业可不再开展符合性检查。2.药品零售常规检查。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按照监管风险等级及频次要求，结合年度工作重点，制定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对冷藏冷冻药品、血液制品、细胞治疗类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监督检查，每年不少于1次。
（二）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开展药品网络零售的企业开展常规检查，每年不少于1次。

（三）医疗机构检查。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按照检查重点对医疗机构购进、验收、储存药品管理情况按照不低于三分之一的比例开展监督检查，三年内完成全覆盖检查。

（四）疾控机构、预防接种单位检查。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按照检查重点对本辖区接收、储存疫苗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种单位执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每年不少于1次。

（五）有因检查或专项检查。聚焦药品质量安全风险，按照国家局和自治区局安排部署，组织开展有因检查或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各旗市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属地监管职责贯彻落实。

（六）行政许可检查。各级行政许可核查部门依企业申请，对新开办、变更、换证等事项开展检查，根据风险管理原则，采取现场检查、远程检查、书面检查等形式开展。



